关于《迪庆州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12条措施的意见》的政策解读

省人民政府于2月份制定出台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22条措施的意见》（云政发﹝2020﹞4号），根据州人民政府安排部署，由州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我州贯彻措施意见。在多次与州级有关部门沟通衔接、征求意见、分析研究和修改完善后，最终形成《迪庆州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稳定经济运行12条措施的意见》（送审稿） ，并于4月9日报送州人民政府审定。《实施意见》在参照省级22条措施的基础上，充分结合我州实际情况，提出了帮助企业有序复工复产、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力度、提升特色农业发展水平、降低实体企业成本、开发培育就业岗位和市场、着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6条有效应对疫情的措施以及坚定不移打好脱贫攻坚战、强化建筑业和房地产投资、强化要素保障、强化招商引资、推动旅游和消费提质增效、进一步做好保供稳价工作6条稳定经济运行的措施。12条政策措施是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州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提出的，将着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，促进全州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


